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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自然人通过电商平台成为独立的商个人。这给商法中的商个人制度注入了

新鲜的血液，但与此同时也反映出许多新的问题。检索我国现存法律规范可以得知，我国的商个人制度

面临着法律规范欠缺完备、司法实践适用较少以及程序机制不够健全等困境。因此，应当从弥补商个人

领域的立法空白、完善商个人登记制度和建立合理的商个人监管制度这三个方面出发，思考商个人制度

建构的未来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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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more and more natural persons have become independent business 
individuals through e-commerce platforms. This has injected fresh blood into the commercial indi-
vidual system in commercial law,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reflects many new problems. By 
searching the existing legal norms in our country, we can find that the commercial individual system 
in our country is faced with such difficulties as lack of perfect legal norms, less application of judicial 
practice and imperfect procedural mechanism. Therefore, we should start from thre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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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up the legislative gap in the field of business individual, perfecting the business individual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a reasonable business individual supervision system, and con-
sider the future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usiness individu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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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给传统商法领域带来了新的变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数据

显示：2023 年，我国新设经营主体 3273 万户，同比增长 12.6%。2023 年，我国经营主体持续提质扩容，

经营主体结构进一步优化。截至 2023 年底，登记在册经营主体达 1.84 亿户，同比增长 8.9%。其中，企

业 5826.8 万户，个体工商户 1.24 亿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223 万户[1]。 
在商主体方面，商个人制度也突破了原有的个人独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方式，出现了一批以个体

电商为代表的新型商个人。依托于电子商务的技术背景，网店，微商、直播等新型商个人形式蓬勃发展，

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反映出制度层面的不足，亟需在法律层面对商个人制度体制进行构建和完善。 

2. 商个人制度的现存困境 

2.1. 立法层面欠缺完备 

首先，商个人法律规范数量不足，位阶较低。目前关于商个人的法律规范主要集中在地方性法规层

面，中央层面的相关立法涉及较少。 
截止 2024 年 6 月，笔者以“个体工商户”为全部内容，在聚法案例库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54,447 件

法规，其中有近四万六千件是地方性规章和地方工作文件。由于以全文为范围检索到的法规不够精确，

笔者又以“个体工商户”为标题检索，最终检索到 2248 篇。在这两千多篇中，中央层面不存在法律(狭义

上)文件，仅存在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其中部门规章的数量远超其他两类法律文件，有 198
件。而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加起来仅仅 11 件。在地方层面，法规数量主要集中在地方性法规、地方规范

性文件和地方工作文件这三种类型当中，其中数量最多的当属地方工作文件，共有近 1359 件。 
从上述检索结果可以得知商个人的法律规范现状。标题中带有个体工商户名称的中央行政法规主要

集中在《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中，其余现行有效的三篇法规均为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和电子商务

相关联的法律有一部《电子商务法》，效力层级较高，但涉及商主体商个人的内容也寥寥无几。 
可以说在立法层面，商个人的法律规范是缺失的。此外，通过检索也可以看出，商个人法律规范的

位阶都较低，法律效力不够，大量的法律规范都停留在地方规范性文件和地方工作文件中，甚至地方性

法规的数量都不是很多。不计其数的低位阶法律规范让实践中的适用变得困难且混乱，与此同时，也不

可避免地出现适用上的重复与冲突。 
其次，立法层面对商个人的法律权利规定存在空白。我国商个人制度没有统一的立法，“两户一资”

1 共同构成实证法中的商个人制度体系。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没有质的区别，小商人等“两户一资”

Open Access

 

 

1“两户一资”指的是：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以及个人独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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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个人型经营形态不被现在的制度所接受[2]。考虑到商事登记改革后，大部分的个体商贩将纳入个

体工商户体系，个体工商户内部的名同实异的异质化现象将会更加突出[3]。在如今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

电商平台商个人的发展更是越发丰富多样。而我们对于商个人的基础法律权利都没有明晰，这无疑是很

大的规范空白。 
最后，在立法模式方面，《民法典》难以覆盖实践中遇到的所有商事问题。民法的相对稳定性与商

法的及时变化性是私法的基本规律，这也决定了《民法典》的稳定性无法很好地与灵活变化的商业经济

活动相衔接[4]。《民法典》第 56 条对个体工商户的责任承担进行了规定。但关于经营管理中存在的现实

操作性问题，目前多由各地的工商管理行政法规进行规范。这些行政法规主要着眼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对小工商户的细化管理，在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资格、财产权、主体上的内外部财产关系等问题上，保护

力度仍然不够[5]。 

2.2. 司法实践适用少 

与传统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不同，商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多为商事仲裁，逐渐形成了法院裁判和仲裁

裁决双管齐下的局面。但是，现在中国的商事纠纷的救济机制是相当模糊的状态[4]。我国没有商事法庭，

主要由民二庭和民一庭审理公司、保险、证券等相关商事纠纷。 
笔者以“商个人”为检索内容在聚法案例库中进行检索，结果显示民事案件占总案件数的 81.7%，占

绝对的主导地位。其中的案由大部分为买卖合同纠纷、金融贷款合同纠纷等方面，实体和程序法条的引

用也均为民法领域内的法律法规，几乎不涉及商事法律规范。对于“个体电商”这个商主体类型，在绝

大多数判决书中，均以介绍原被告身份或者陈述基本案情的方式出现。商事主体和民事主体之间的微妙

差别难以体现。 
经过上述检索可以发现，由于商法律是一个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领域，特别是对于商个人领域，

如果缺乏商事思维，法官没有主攻商法，诉讼程序上又缺乏商法领域的专业律师和专业人员，那么即使

已经出台的商事法律也不会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适用。 
除此之外，在商事仲裁方面，中国商事仲裁机构很大程度上延续着行政仲裁的习惯，过度依赖政府，

行政化倾向严重，这无疑是对商事仲裁的独立与公正精神的违背[4]。 

2.3. 程序机制不够健全 

商事登记是个体经营者合法开展经营的程序性先决条件。商个人必须为商业目的进行工商登记，否

则便不能从事经营活动。但由于我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存在商个人主体范围扩展，强制登记适用范围过

广，登记事项内容保守等问题，我国的商个人长期面临着主体身份不明、市场准入困难等无证经营的尴

尬局面[6]。在电商平台这样的商事新兴领域中，商个人登记程序又增添了新的困境。 
首先，由于多个网络平台上单个供应商的高流动性，很难注册规模较小且相对较短的单个供应商。

很多网络平台商的商个人都没有经过登记，特别是如今借助生活化平台出现微商和带货主播等新形态，

这些没有经过工商登记的主体始终缺乏合法性。 
其次，在线交易不同于实体交易。这意味着不仅要销售实体商品，还要销售虚拟商品。比如平台会

员的购买游戏账号的充值等等。售卖虚拟物品的网店，其经营场所难以确定，无法比照个体工商户处理

登记问题[3]。 
最后是后续监管困难的问题。电商平台兼具私人属性和公共属性平台内的个体经营者不仅需要受到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监督，还要受到电商平台的监督。故登记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交易平台之间的关

系如何平衡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463


刘雨鹭 
 

 

DOI: 10.12677/ecl.2024.1341463 2827 电子商务评论 
 

3. 商个人制度构建的未来进路 

3.1. 弥补商个人领域的立法空白 

第一，落实商事领域立法。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民法典》虽然涵盖部分商业个体的规范，但其立

法理念却不能体现商主体所要求的商业规范的独立性。另外，民法典对商人个人的规定碎片化严重，民

商主体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很难与民法典并存，必须立法独立的商法规范。 
商法领域缺乏立法带来了许多适用上的困境。商个人作为商主体的子概念，也亟需立法规制。对于

商个人的立法，有学者提出商个人制度的完善应通过制定《商法通则》来落实[7]；有学者提出应该先从

具体的法律规范入手，制定《个体经营法》[2]。笔者认为，这两者都应该提上日程，只是制定的时间顺

序应当有先后。商法通则的性质是商法的一般规范，主要规定商法领域的基本问题原则等。《个体经营

法》则作为商事单行法，主要对商主体中的商个人进行规范，规定具体法律制度。架构起以《民法典》和

《商法通则》为主，商事单行法为辅的商法体系[3]，更好地融合民商法之间的衔接关系。 
第二，明确商个人的主体性质。明确商个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前提是要将商个人内部概念之间进行区

分。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主要区别在于个人独资企业是以企业、组织的

形式出现，而个体工商户则是以个人家庭为表现形式。但当个体工商户规模较大时，可能会产生与个人

独资企业类似的经营模式。笔者认为应当对个体工商户内部进行规模划分确立一个标准。高于该标准的

个体工商户参照个人独资企业进行规制，而低于该标准的个体工商户，按照独立商个人(商贩)规制。 
此外，从外部视角来看，商个人和商组织之间的区分也是明确商个人主体性质的重要条件，这关系

到数字经济下，商个人是否能够作为独立商主体而存在。笔者认同有学者提出的“独立性标准，”即商

个人与商事组织在组织形态上的区分，本质上是个人与组织的区分。商法上的主体构建强调主体之意识

与财产，应当以“独立性”作为区分商个人与商市组织的标准--如果商个人的意思不能独立于其成员，同

时作为商事实体不享有独立的财产，那么该商业实际与其成员的人格高度一致；反之，该成员则为商事

组织的出资人[8]。 
第三，确立商个人的“营业自由权”。营利性是商主体的重要法律特征之一，商个人和自然人的人

格是不可分割的。商个人就是自然人行使营业自由权的表现，是自然人在商业领域的延续。一个国家的

法律制度是否赋予自然人营业自由的权利，直接关系到自然人在该国法律框架内根据自己的人格合法开

展经营。这不仅具有权利保障的实际意义，还涉及商人个人制度的法律基础[2]。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

中，营业自由权并未被确立。本文认为，应当先在商个人的相关立法中确立营业自由权，在目前没有商

个人立法的情形下，首先考虑在现行的商法规范和民法典中增加“商个人营业自由权”，并通过法律解

释或修正案的方式予以体现。 
第四，加强商法思维的司法运用。司法领域的商法思维运用与落实商事立法密不可分。具体到商个

人层面，在对其进行立法的同时，也要加强商法思维的训练。要将商法的法价值体现出来，从理论和实

践两个方面，对民商之间的区别之处作出划分。由此才能让法律部门更加清晰、法律秩序更加稳定。 

3.2. 构建完善商个人登记制度 

商个人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在如今电子商务的大背景下显得更加重要。《电子商务法》第十条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但是，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个人

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不需要进行登记的除外。”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提

出要：“及时按程序调整不适应数字化发展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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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我国也对个体工商户登记问题在进行逐步、渐进式改革。强制登记的规定也在随着时代和市

场的发展改变。对于个体工商户登记的方式，国内目前主流观点是要建立个体工商户登记豁免制度，即

选择登记制度。根据商个人的规模和意思自治，决定其是否需要进行强制登记。选择登记制度能够更好

地体现意识自治，保障营业自由权，并且能够有效划分商个人的类型和层次。在选择登记制度下，商个

人自然的形成了登记者与不登记者的分层，并以此形成商个人的二元体系[9]。笔者认为在具体措施方面，

可以在立法中采取列举式条文，辅以兜底款项，规定可以选择登记的商个人类型，并且根据实际市场情

形适当扩大登记豁免主体的范围。 
商主体登记模式一般是由强制登记和选择登记两部分构成。除了登记豁免制度，在强制登记的程序

方面，也有需要进一步优化之处。考虑到现在是数字时代，“数字政府”“云办理”等概念深入人心，在

主体登记方面，办理政务的流程可以简化，积极探索多元的电子办理或者线上办理等方式。另外，在登

记办理的过程中，登记事项也须更加简洁化。商业登记制度的目的是为交易双方提供了解信息的通道，

作为交易及信贷的参考。基于这一目的，商事登记的内容应当以与交易安全有关的信息为主，与交易安

全无关的信息无需登记。在未来商事登记内容改革中，要进一步寻找营业自由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平衡，

减少与交易事项无关的登记内容，避免不必要的登记[6]。 

3.3. 建立合理的监管体制 

商个人制度的建立不能缺少监管制约体制。以电子商务平台为形态的个体电商不仅在登记程序上需

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且在后续监管方面，也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探讨之处。由于监管主体不仅

为行政机关主体，还涉及电商平台这个第三方平台主体。故这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分别和被监

管的商个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点。 
对此，有学者引入西方的“后设监管”制度来丰富平台监管体制。电子商务领域内的“后设监管”

是指由政府牵头，帮助监管者制定和实施有约束力的知识产权自我监督计划[10]。在这种监管模式下，政

府处于一个帮助者、协助者的位置，其目的在于帮助平台建立起一种自我监督体系，稳定市场秩序，促

进市场繁荣。 
“后设监管”的监督模式在本质上来说属于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平台合作监管的一种新模式。笔

者认同这种监管模式，但由于其为“舶来品”，在中国适用还需要改革和创新。首先，它的应用条件。

这种模式不应该统一适用于所有的电子商务平台。因为平台的规模各不相同，对于阿里这样的大平台来

说，有必要与政府合作，建立自己的监管体系。但对于一些小电商平台来说，这样的监管制度是否必要，

值得商榷。小型电子商务平台的容量和交易能力较小，传统的政府监管可以覆盖。其次，如何建立行政

机关与电子商务这一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4. 结语 

商个人作为商主体的子概念，是市场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电子商务经济的蓬勃发展更是让以个体

电商为代表的个体工商户数量激增。在这种情形下，商个人制度的法律规范却体现出了滞后性，理论与

实践之间存在鸿沟。细究其背后的原因会发现，在制度和机制的层面，我们需要进一步进行优化和完善。

这不仅体现在立法层面，也体现在司法和执法层面。本文从问题探讨出发，以电子商务的时代背景为视角，

分析了商个人制度目前存在的困境及未来出路，以期能为我国商个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稍许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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